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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第3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5年4月9日（星期四）12：05 

地  點：于斌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楊行政副校長志顯 

紀  錄：環安衛中心張銘惠技士 

出席人員：藍校長易振(請假)、王學術副校長英洲(請假)、文主任秘書上賢、邱總務長奕文、李副學

務長俊良、醫學院廖院長俊厚(請假)、理工學院王院長元凱(侯藹玲代理)、民生學院郭院

長孟怡、織品學院何院長兆華、藝術學院徐院長玫玲(楊益峰代理)、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

心文主任上賢、服務學習中心卓主任妙如、管理學院黃院長美祝、教師代表杜海倫老師

(圖書資訊學系)、教師代表黃毓慈老師(醫學系)、教師代表楊恩哲老師(化學系)、勞工健

康服務護士王嘉雯女士、職員代表林哲儂先生(物理學系)、職員代表邱淑娥女士(學生事

務處生活輔導組)、職員代表戴一棻女士(大眾傳播學研究所)、職員代表劉爾剛先生(體育

室)、學生代表黃祥瑋(社會學系)(請假) 

列席人員：環安衛中心夏瑞康組長、環安衛中心傅靜平專員、學生代表紀翔升(進修部法律學系)(請

假) 

 

會前禱：略。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待辦事項執行狀況： 

通過 

 

參、相關業務報告與決議事項： 

一、執行114年度實驗室安全衛生檢查之後續追蹤改善 

1. 114年9月26日至115年1月6日完成 136 間實驗室現場查核。 

2. 複查實驗室 1 間： 

(1)化學系 CH306劉維民老師(1/20完成複查) 

3. 查核報告發送並持續追蹤，136 間實驗室已完成改善報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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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4年下半年度作業環境監測結果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2條與輔仁大學作業環境監測管理流程規定，依法規要求之頻率每半

年執行一次作業環境監測。 

2. 本校於115年1月收到監測報告書，各採樣點之監測數值皆符合「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

準」，並依據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12條第3項規定，於115年1月26日發送輔校環字第

1150001583號書函公告周知。 

3. 中央空調作業場所監測： 

(1)二氧化碳均低於容許暴露標準5000ppm 

(2) 照度均高於建議標準300米燭光及走道 100米燭光 

4. 實驗室照度監測： 

(1)二氧化碳均低於容許暴露標準5000ppm 

(2)照度均高於建議標準300米燭光 

5. 有機溶劑與特定化學物質之檢測結果(共 36 點)皆低於標準濃度。 

篩選比較如下：(其餘28點結果皆低於儀器偵測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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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本校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三場，實體1小時)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8、19條規定，雇主對新僱勞工

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性質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

訓練時數不得少於3小時。(網路教學課程，至多採認2小時) 

2. 參加人員：本校新進教職員工(含專任研究助理)。 

3. 訓練時間/地點：115年3月24日(二)12:30-13:30，于斌樓谷欣廳。 

4. 主題：本校職業安全衛生4大計畫簡介 

5. 報名77人、參加70人、報到率91%。 

四、要求本校新進人員完成2小時線上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15.1~115.3)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8、19條規定，雇主對新僱勞

工，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採認2小時。 

2. 適用人員：本校新進教職員工(含專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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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訓練平台：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臺。 

4. 完成人數：教職員42人、專任研究助理22人，共64人。 

5. 到職3個月未完成者尚有64人，持續提醒盡速完成。 

決議：目前提聘流程僅專任職員可在到職前完成教育訓練，其餘聘任之教師、助理等如有其他限

制，可請環安衛中心將教育訓練、體格檢查等之相關規定資料提供給人事室，請人事室在進行相關

審查時也能加強提醒。 

五、115年1月至3月校內實驗室啟用及停用申請 

1. 依據輔仁大學實驗室管理辦法第23條規定辦理。 

2. 啟用實驗室： 

(1)營養系 NF271B 營養多體學研究室(江明憲老師) 

⚫ 同意啟用，並須依建議事項執行改善 

(2)醫學系 DG619 共同實驗室(盧建霖老師) 

⚫ 同意啟用，並須依建議事項執行改善 

3.停用實驗室：無。 

六、申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認證課程。(115.1~115.3) 

依輔仁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辦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規定，各教育訓練辦理單

位須先提出安全衛生課程認證，參加人員可直接至輔仁大學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線上管理系統查

詢是否已完成法定教育訓練時數。(在職勞工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課程名稱 辦理單位 認證時數 

114學年度職場健康促進教育講座 第4場：異常

工作負荷-糖胖症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1 

114學年度職場健康促進教育講座 第5場：職場

不法侵害-法律場-危害辨識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1 

導師知能研習：搭起一座橋：導師的境外生關懷

策略 

學生輔導中心 1.5 

七、參加主管機關辦理之環安衛相關會議與教育訓練 

1. 職業安全衛生 

(1)114學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北區自主互助聯盟會員大會、勞

工身心健康保護宣導會(教育部、北區聯盟) 

(2)甲種業務主管在職教育訓練(勞動部職安署) 

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1) 毒化物測試網站系統操作教育訓練(教育部) 

八、二氧化碳偵測器校正及氧氣偵測器校正(含更換感測頭) 

1. 校內目前有放置2瓶以上二氧化碳或氮氣之細胞培養室等密閉空間有安裝二氧化碳偵測器或氧

氣偵測器，可於氣體洩漏造成氧氣量減少時發出警報提醒人員即時應變。 

2. 完成二氧化碳偵測器校正： 

(1) 實驗動物中心2組(115年2月11日) 

3. 完成氧氣偵測器感測頭更換及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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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科系1組(114年7月14日) 

(2) 營養系4組、食科系1組(114年10月21日) 

(3) 生科系5組、化學系2組、醫學系4組(115年2月11日) 

4. 部分系所實驗室未進行校正： 

(1) 生醫藥學所1組 

九、本校持有禁水性物質實驗室清查及專用消防材設置 

1. 因教育部要求各校持續加強實驗室安全管理及落實消防法規定防火管理。依「各類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98條規定，實驗室應備有適當之滅火設備，並納入平時自我檢核項

目。 

2. 環安衛中心彙整調查本校實驗室管理系統資料，並於115年2月9日發文通知各系所，要求各單

位檢視所屬實驗室是否仍有使用禁水性物質之必要，如不使用則依本校規定辦理廢棄處置，

以確保實驗室安全。 

3. 全校持有禁水性物質之實驗室共 20 間、使用實驗室共3間、廢液暫存場共1間。調查後，有7

間實驗室確定不使用，預定將禁水性物質報廢。 

4. 原預定於各實驗室置備消防砂，但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99條至第200

條規定，如須符合各實驗室面積之滅火效能值，則各實驗室須備有消防砂100公升至200公

升，因實驗室空間有限，故修正為安裝 D 類滅火器。 

5. 為符法規規定及保障實驗室教職員生之安全，依114學年度第二次環安衛委員會決議，使用環

安衛特別預算協助各實驗室置備共22組 D 類滅火器，屆時會請學校簽約之消防技師確認各實

驗室安裝地點。 

6. 禁水性物質實驗室整理清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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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辦理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會議與定期巡查校內工程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本校承攬工程管理標準作業流程規定辦理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會議，

保障校內工程承辦同仁與校外施工人員之安全。 

2. 若未完成危害告知即同意施工，則同意單位自行負責。 

3. 115年1月至3月辦理共16場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會議。 

4. 告知廠商負責人員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巡查工程如發現缺失，即要求施工人員確實改善以避

免危害發生。 

5. 本季巡檢發現缺失如下: 

(1) 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 

(2) 施工現場有超過2公尺之不合格合梯。 

6. 巡查工程發現缺失，即要求施工人員確實改善以避免危害發生，要求回覆改善報告。 

7. 廠商已修正並於115年3月12日前回覆改善報告。 

十一、召開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與本校承攬作業協議組織運作流程規定每半年召開承攬作業協議

組織會議。 

2. 115年3月12日召開會議，共33家廠商參與；校內施工廠商須填寫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並於

施作工程當月參加本會議。 

3.會議主題：前半年巡檢缺失及檢討、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職安相關法規宣導、須配合實施事



7 

 

項、其他協調事項、工安事故新聞案例、工安宣導影片、健康宣導。 

4.會議協調事項如下： 

(1)須先完成危害告知才可進行施工，若未完成危害告知即同意施工，則同意單位自行負責。 

(2)危險作業需填寫申請單： 

⚫ 高架(空)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動火作業、吊掛作業。 

(3)工程人員需每日填寫「施工前中後檢查表」並給發包承辦人員或現場人員確認簽名。 

(4)若有吊車要進入學校，保全請其出示已申請之吊掛作業申請單才可放行。 

(5)提醒所有施工人員於吊車搭乘設備作業皆須確實勾好安全帶、戴好安全帽，高架作業也都

須做好防墜措施，避免墜落事故。 

(6)提醒相關危險作業須備有相關危險作業主管於現場指揮監督。 

(7)114年9月1日起校內二十公尺以下之高處作業只能用施工架、工作平台或高空工作車。 

(8)115年12月23日起未滿3公噸之塔式起重機(塔吊)及具有搭乘設備供乘載或吊升人員之移動

式起重機(載人吊車)全面納入危險性機械管理。 

(9)工程有使用高空工作車者，廠商須提供操作人員完成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證明。 

(10)使用堆高機、推土機、挖掘機(怪手)、裝載機(鏟裝機/山貓)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重機

械，操作人員應領有相對應合格證。 

(11)新聞中類似的工安意外頻傳，請各承攬廠商從案例中記取教訓，注意作業安全，避免事

故發生。 

 

十二、發生事故與處理狀況(含虛驚事件) 

⚫ 115年1月至3月通報虛驚1件、事故 0 件、新聞事件1件。 

1. 本校積健樓於民國115年1月12日下午16時46分發生火警，校方接獲通報後即依緊急應變程序

通報119，消防單位迅速到場處理，火勢已於17時17分完全撲滅。事發當下，樓內師生、行

政同仁及校隊成員共34人，皆依疏散流程安全撤離，無人員傷亡。校方將全力配合，並依調

查結果持續強化校園安全與防災機制。 

(1)本案非實驗室場所事故，但因屬有上媒體之特殊事件，教育部來電要求至學校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進行通報。 

(2) 發生原因：電氣火災。 

(3) 總務處已啟動消防相關改善管理措施，並請新北市消防局第二大隊福營分隊協助本校修訂

115學年度消防防護計畫，在消防教育及演練將更全面確實，請各單位協助配合。 

2. 年假期間115年2月20日上午6時16分藝術學院二樓發生火警，為飲水機旁插座電線起火，消

防隊進入校園滅火完成，無人員傷亡。 

(1) 發生原因：電氣火災。 

(2) 過年期間學校針對公用飲水機有節電措施，僅保留一樓飲水機，其他飲水機都拔除插頭，

外包清潔人員確實依規定在過年前拔除起火處之插頭，但該插座電線因非專用迴路，疑

似因過載造成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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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務處已全面檢視所有飲水機使用插座電線材質及是否為專用迴路，逐步改善中。 

十三、配合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確認 

本校 ABSL-2、BSL-2與 RG2保存場所共7間，已依規定於2月底前完成系統病原品項及數量維

護作業。   

十四、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與總菌落數檢驗 

1. 依據環保署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須於每季採集 1/8 

台飲水機樣水，委由合格認證檢驗機構檢測，本校優於法規每季採集 1/4 台飲水機樣水，水

質檢測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2.「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已修訂僅需檢測大腸桿菌群(需小於 

6CFU/100mL)，本校另檢測總菌落數數值僅供清潔參考。 

3. 114學年度第三季(115年3月18日)檢驗之86台飲水機，檢測結果皆符合標準。 

4. 本季檢驗結果已於115年3月31日發函全校各單位公告週知(文號:輔校環字第1150005879號)，

並將檢測報告張貼於各飲水機旁。 

十五、輔大醫院勞工健康服務醫生至校執行臨校健康服務 

1.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辦理，目的為維護本校教職員工之身體健康。 

2. 115年1月至3月共執行6場第3類事業臨校健康服務、1場第2類事業臨校健康服務。 

3. 第3類事業單位執行內容如下：執行針對藝術學院、法律學院、醫學院、學務處、總務處、全

人教育課程中心執行健康檢查分析、結果異常之追蹤管理、健康諮詢、健康指導。 

4. 第2類事業單位執行內容如下：針對藝術學院進行實驗室臨校健康服務辦理事項，包含：(1)

實驗室教職員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之追蹤管理及健康指導、(2)辨識、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

業影響勞工身心健康之危害因子。發現危害因子：化學性危害、物理性危害。建議措施：(1)

因應危害因子給予適當的防護措施進行保護、(2)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實驗室人員，健檢數據異

常者，面談2位，其餘皆 e-mail 進行健康指導。 

十六、四大計畫執行紀錄 

1.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0條及第 31條與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2)為求保護女性及其生殖能力，工作危害與母性健康間之關係與健康管理。 

(i)113學年母性保護管理個案共1人，114學年度母性保護管理個案共6人 

➢ 哺乳期女性教職員總計4人、妊娠期女性教職員總計3人。 

(ii)完成健康指導者7人。 

2.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1)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2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條之規定辦理。 

(2)為預防本校工作者因進行重複性作業、工作環境的硬體設計不妥適、不良的作業姿勢、工

作時間過長等所引起工作相關肌肉骨骼傷害以及人因性危害的疾病發生。 

(3)NMQ 調查執行狀況(使用113學年度健檢填表資料)： 

(i) 115年1月至3月疑似危害12名、無危害148名(調查單位：藝術學院、法律學院、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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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務處、總務處) 

(ii) 115年1月至3月面談個案有自述症狀3分以上者12名。 

3.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2款、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辦理。 

(2)為避免校內教職員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針對輪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

工作負荷可能促發疾病之工作者，提供健康管理措施，以防止教職員工因過度勞累而罹患

腦、心血管疾病。 

(3)依113學年度教職員健數據，具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高度風險：72人(115年1月~3月，評

估單位有藝術學院、法律學院、醫學院、學務處、總務處) 

(4) 114-2學年度1~3月安排面談總計：21人，尚有51人未完成，已 email 信件衛教。   

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1)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特訂定本計畫。 

(2)執行教職員工於執行職務期間遭受不法侵害(即俗稱職場暴力)之相關措施，並避免教職員

工於工作環境中遭受虐待、威脅或攻擊，以致對其人身安全與身心健康構成影響的事件。 

(3)執行狀況： 

(i)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 通報事件：1~3月新增0案。 

➢ 結案5案，個案健康追蹤5位。 

➢ 處理中案件0案。 

十七、114學年度急救人員回訓課程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規定辦

理。 

2. 課程時間：於115年1月16日，共計3小時。 

3.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協會。 

4.出席人數：24人。 

十八、職場健康促進教育講座 

1.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0條辦理健康促進教育訓練。 

2. 115年1月至3月舉辦健康促進教育訓練2場： 

(1)114學年度第4場次於115年1月9日(五)12:30-13:30 

-內容：異常工作負荷-糖胖症（三高防治-血壓722原則） 

-講師：羅永邦醫生(永旭診所院長) 

-出席人數：143  人。 

(2) 114學年度第5場次於115年3月5日(四)12:30-13:30 

-內容：職場不法侵害-法律場-危害辨識 

-講師：張媁婷律師 

-出席人數：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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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本校114年第四季(10~12月)毒性化學物質､先驅化學藥品運作量 

1. 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申報。 

2. 本校目前共計有102種毒性化學物質，第四季購買153.8842  公斤，使用133.8015公斤，廢棄

0.31公斤，儲存量438.663725公斤。 

3. 校內目前共計有14種甲種、乙種先驅化學藥品，第四季購買225.908 公斤，使用539.4164 公

斤，儲存量677.5532 公斤。 

4. 資料來源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系統。 

5. 每年實驗室查核時，會針對毒化物管理及存量進行抽查確認。 

二十、114年第4季本校毒性化學物質【購買量】 

1. 114年10-12月毒化物申請單數共計19筆。 

2.購買量前三之毒性化學物質﹕ 

 

二十一、本校114年第四季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外送作業統計 

1.感染性生物、醫學廢棄物： 

(1)運送時間﹕114.11.18  

(2)運送代碼﹕C-0599 

(3)運送總重量﹕480 公斤 

(4)外送清運處理費總計﹕31,200元 

(5)清除廠商﹕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處理廠商﹕嘉德創資源股份有限公司、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有害廢棄物： 

(1)運送時間﹕114.11.10、114.12.16 

(2)運送代碼﹕B-0299､B-0399､C-0299､C-0399､C-0119､C-0202､C-0402､D-1501､

D-1502､D-1799､D-2301､D-2302 (B 類為毒化物、C 類為廢棄藥品) 

(3)運送總重量﹕3005.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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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送清運處理﹕228,303元  

(5)清除廠商﹕宏揚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6)處理廠商﹕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資源回收廠。 

二十二、實驗室及高風險場所新舊任主管接受丙種業務主管教育訓練情形 

1.依100學年度第3次及106學年度第1次環安衛委員會決議，實驗室系所單位新任主管及體育室

主管皆需受丙種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費用由環安衛中心編列預算支付。 

2. 113學年度須接受教育訓練之主管：生科系(預計115年暑假前)、研發處(貴重儀器中心)(預計

115年暑假前) 

3. 114學年度須接受教育訓練之新任主管：資工系(預計115年暑假前)、物理系(預計115年暑假

前) 

 

 

肆、提案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 

案     由：審查環安衛中心特別預算補助案 

說     明：   

1. 預算科目：經常門 512221 行政-業務-環安衛費，預算總額：900,000 元(包含作業環境監測

及空氣品質檢測200,000元)。 

2. 補助原則：系所配合款60%，環安衛中心補助40%；補助優先順序：法規性→危害性→安全

性→健康保護→環境保護→人因工程。 

3. 本案補助項目包含物理系相關改善工程，如：一、二樓走廊及樓梯油漆、實驗室水槽修繕、

木板更換、實驗室玻璃修繕、天花板維修，以及 MRI 實驗室專用滅火器設置等，總補助金額

共234,812元。 

4. 整體執行成果符合原訂環安衛改善目標，並可有效提升實驗室安全及法規符合性；同時優先

支援高風險及受查核實驗室，並持續追蹤執行進度，以確保各項作業如期完成並辦理核銷。 

辦    法： 

1. 建請審議本案。 



12 

 

2. 本委員會議通過後，執行說明所列環安衛中心特別預算補助案。 

決    議： 

1. 請在會議記錄說明第3點的本次提出補助項目中加上補助金額。 

2. 本案照案通過，請環安衛中心儘速通知各相關單位辦理補助案件之執行作業，以確保各項計

畫如期完成並完成核銷。 

 

第二案 

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 

案     由：審議115年度輔仁大學實驗場所查核計畫 

說     明： 

1. 依據教育部實驗室環保安全衛生規定及實施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每年須進行全校實驗室、試

驗室及實習工場進行安全衛生項目巡查。 

2. 實施時間：115年6月至115年12月分兩階段，高風險實驗室須查核2次： 

(1)實驗室線上填寫自評表：115年6月15日至7月15日止 

(2)現場查核：115年8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 

(3)高風險實驗室現場查核：116年2月1日至7月31日止 

3. 須進行現場查核之實驗室規則如下：(1)存有毒化物之實驗室、(2) 涉及鋰電池、電化學實

驗、高壓電源、充電設備等實驗之特定高風險實驗室、(3)BSL-2等級以上實驗室、ABSL-2

等級以上實驗室、RG2微生物保存場所、(4)申請 BSL-1等級鑑定實驗室、(5)前一年度未執

行現場查核實驗室、(6)前一年度現場查核結果等第為第3許多不合規定項目及第4需複查

者、(7)前一年度改善報告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且催繳2次以上者 

4. 前一年度現場查核結果優良實驗室，且非前項條列規則者，則可二年執行1次現場查核。 

5. 涉及鋰電池、電化學實驗、高壓電源、充電設備等實驗之特定高風險實驗室。 

6. 需複查之實驗室，將在委員會上明確標示出實驗室和負責老師名稱。 

7. 查核後依現況要求限期改善複查及書面回覆，若實驗室經持續通知仍未改善，則提請環安衛

委員會議審議懲處。 

8. 依據輔仁大學實驗室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規定，實驗室安全性查核結果，於改善期限屆期

後，每週再通知一次(以兩次為限)，若再未改善正式函知系所及實驗室負責人，限其於 1 個

月內改善，如未改善則暫停實驗運作，並提送最近一次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期間

如完成改善得解除暫停。若仍未改善，得進行以下之處分： 

(1)接受3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加強實驗室安全衛生觀念，費用自付。 

(2)不得申請當年度之環安衛特別預算補助。 

(3)通報研發處，於實驗室未改善缺失前，不通過其申請研發獎勵案等措施。 

(4)執行關閉實驗室。  

辦    法：本委員會議通過後，依計畫內容執行115年度實驗場所查核工作。 

決    議：照案通過，依計畫內容執行115年度實驗場所查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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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輔仁大學實驗場所查核計畫 

1. 實施依據：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3條規定及教育部實驗室環保安全衛生規定實施安

全衛生自主管理，每年須進行全校實驗室、試驗室及實習工場進行安全衛生項目巡查。 

2. 實施目的：經由年度實驗室自我查核及環安衛中心現場查核，可及早發現問題，減少風險及災

害發生。  

3. 實施時間：115年6月至115年12月分兩階段，高風險實驗室須查核2次： 

(1) 實驗室線上填寫自評表：115年6月15日至7月15日止 

(2) 現場查核：115年8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 

(3) 高風險實驗室現場查核：116年2月1日至7月31日止 

4. 執行方式： 

(1) 發文各系要求所有實驗室完成線上自我查核。針對須執行現場查核之實驗室，環安衛中心

將於查核一週前以電子郵件聯絡受檢系所，並派一名主管及一名技士前往查核。 

(2) 若有生物性實驗室欲申請安全等級鑑定，與查核計畫同步進行。 

(3) 須進行現場查核之實驗室規則如下： 

 . 存有毒化物之實驗室 

 . 涉及鋰電池、電化學實驗、高壓電源、充電設備等實驗之特定高風險實驗室 

 . BSL-2等級以上實驗室、ABSL-2等級以上實驗室、RG2微生物保存場所 

 . 申請 BSL-1等級鑑定實驗室 

 . 前一年度未執行現場查核實驗室 

 . 前一年度現場查核結果等第為第3許多不合規定項目及第4需複查者 

 . 前一年度改善報告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且催繳2次以上者 

(4) 前一年度現場查核結果優良實驗室，且非前項條列規則者，則可二年執行1次現場查核。 

(5) 涉及鋰電池、電化學實驗、高壓電源、充電設備等實驗之特定高風險實驗室，將依消防署

建議進行二次查核。 

(6) 需複查之實驗室，將在委員會上明確標示出實驗室和負責老師名稱。 

(7) 查核後依現況要求限期改善複查及書面回覆，若實驗室經持續通知仍未改善，則提請環安

衛委員會議審議懲處。 

(8) 依據輔仁大學實驗室管理辦法第27條第4項規定，實驗室安全性查核結果，於改善期限屆期

後，每週再通知一次(以兩次為限)，若再未改善正式函知系所及實驗室負責人，限其於 1 

個月內改善，如未改善則暫停實驗運作，並提送最近一次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期間如完成改善得解除暫停。若仍未改善，得進行以下之處分： 

 . 接受 3 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加強實驗室安全衛生觀念，費用自付。 



14 

 

 . 不得申請當年度之環安衛特別預算補助。 

 . 通報研發處，於實驗室未改善缺失前，不通過其申請研發獎勵案等措施。 

 . 執行關閉實驗室。 

5. 聯絡人/電話：張銘惠技士(29053963)，e-mail：083746@mail.fju.edu.tw

mailto:083746@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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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核規劃: 

系所單位 
線上自評

(月份) 

現場查核(月份)  

 改善報告回覆 

 6月-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化學系 *  * * * * *   

物理系 *  * * * * * *  

生科系 *  * * * * * *  

電機系 * * * * * *    

資工系 * * * * * *    

創新自造發展中心 *         

食科系 * * * * * * *   

營養系 *  * * * * *   

餐旅系 * * * * * *    

織品系 * * * * * * *   

醫學院 *  * * * * * *  

生醫藥學所 *  * * * * * *  

呼治系 *         

醫學系 *    * * * * * 

公衛系 *    * * * *  

應美系 *  * * * * *   

創意設計中心 *         

實驗動物中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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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單位 
線上自評

(月份) 

現場查核(月份)  

 改善報告回覆 

 6月-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貴重儀器中心 *  * * * * *   

 

7. 高風險實驗室第2次查核規劃: 

系所單位 
現場查核(月份)  

 改善報告回覆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化學系  * * * * *  

物理系 * * * * *   

醫學院 * * * * *   



36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點40分。   

 


